
马 丽

内蒙古：（10人）  刘俐雅  王智波  祁桂平  靳 成

李 雅  赵银辉  曹秀生  任 瑞 云  姜 金  周世明

福 建：（10人）  黄衍电  翁文浩  陈 风金  郑启琬

王耀松  官发旺  黄 琼  罗华 忠  陈建奉  谢义廉

宁 夏：（ 9人）  徐国海  王玉奎  张 春昌  唐 萍

刘守保  吕玉生  李春兰  陈 韬  兰玉 宝

广 东：（8人）  王 彤  邹永 祥  张 东卡  林雅平

王 沛  石启绍  陈勇强  周剑壁

吉 林：（6人）  马富林  魏俊元  赵德 民  王文斌

李卓然  杨 林

青 海：（ 5 人）  马育芳  吴长林  郭 映 秀  海显花

刘 芳

甘 肃：（5 人）  李存德  王维国  赵维新  吴玉丰

赵明玉

上 海：（ 4 人）  胡增毅  王 平  曹建 元  徐福昌

天津市：（ 4 人）  方新生  王继敏  王 福瑞  马玉彤

新 疆：（3人）  朱学勇  阎绿松  郭 晖

黑龙江：（1人）  胡喜英

云 南：（ 1 人）  李鸿文

财政法规 财政部印发《关于国营大中型商业

企业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有关财务问题的

暂行规定》的通知

1987年 9 月21日  （87）财商字第36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税务局，各计

划单列市财政局、税务局，加发南京市、成都市财政

局、税务局：

为了贯彻国务院国发《 1987》 55号文件精神，完

善商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我们研究制订了《关于

国营大中型商业企业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有关财务问

题的暂行规定》 ，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

关于国营大中型商业企业推行承包经营

责任制有关财务问题的暂行规定

为了贯彻国务院国发《 1987》 55号文件精神，推

动国营大中型商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发展，现对

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中有关财务问题规定如下：

一、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有利于 进一步完善企

业经营机制，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促进 “双增

双节”运动深入开展，保证财政收入的稳步增长。各

级财政部门要积极配合主管部门在国营大中型商业企

业中，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
二、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国家不再减税让利，

企业要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积极改善经营管理，

挖掘内部潜力，提高经济效益，从增加收入中多得好

处，增强自我积累的能力。
三、企业对国家承包的范围，是上交国家的所得

税、调节税，不能包营业税和其他各税。
四、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对盈

利（包括微利）企业可以承包上交国家的所得税和调

节税，也可以只承包调节税；对政策性亏损企业应按

补贴定额或亏损总额进行承包，经营性亏损企业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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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限期扭亏为盈。

五、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要认真核定上缴任务。

承包所得税、调节税的企业上缴 任 务基 数不应低于

1986年应上缴所得税、调节税的数额。每年承包上缴

任务，都应在上年上缴任务的基础上加一定的增长比

例。增长比例一般应与销售额的增长幅度相适应，并

考虑费用降低等因素。单独承包调节税的企业，应按

1986年应上交的调节税额承包，一定几年不变。

企业必须保证完成承包的上缴任务，对超承包任

务多上缴的收入，承包所得税和调节税的企业，实行

分档分成；单独承包调节税的企业全部返还。没有完

成承包任务的企业，要用企业自有资金补足承包的上

缴任务。承包亏损指标的企业，减 亏 分 成，超 亏自

补。

六、确定承包任务时，对未归 还的 专项贷款余

额，应核定分年度还款数额，用税前利润归还，还清

后，相应调增承包任务。承包后新增的贷款，由企业

用超承包任务分成收入和企业自有资金归还。

七、承包任务确定后，除国家批准调整税种、税

率时可调整上交任务外，其他因素一律不作调整。

八、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应由企业直接向财政

部门承包；主管部门向财政部门承包的，必须将全部

承包任务分解落实到企业。承包都必须签订合同，并

严格执行。

九、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企业，要完善企业内

部的责任制，把承包的各项指标落实到商品部、柜组

和个人，把责、 权、利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广大职工

的积极性。

十、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企业，凡本企业《经

营商品目录》 上有的商品必须经营，不得随意改变经

营范围、减少经营品种.要严格遵守物价纪律，按规

定作价，严禁乱涨 价和变相提价。对违反国家规定擅

自涨价或变相提价所得收入，要 全 部没 收，上缴财

政，并按有关规定处以罚款。

十一、为切实防止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后发生短

期行为，企业要认真做到：

（一）严格执行国营企业财 务会计制度，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提取折旧和列支有关费用，正 确 核 算 盈

亏。

（二）加强进货管理，力求商品适销对路。对库

存有问题商品，要积极处理，损失随销售随列入经营

损益，不能挂帐。

（三）未实行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的企业，

承包后多得的留利，用于生产发展部分不得低于75% ，

用于奖励和福利的部分，不得超过25%；实行工资总

额同经济效益挂钩的企业，承包后 多 得的 利润，应

90% 用于生产发展，10% 用于职工福利。有关补贴、

津贴、加班费等都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不

得突破。

（四）对固定资产要及时进行正常维修和更新改

造，保证设备完好和固定资产增值。

（五）要坚持在留利中按适当比例提取后备基金

的制度，保持一定的承担风险和责任的能力。

财政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核定企 业库存有问题商

品比例和资产增值数额等指标，写入承包合同，并定

期进行考核。凡以不正当 手 段 虚增利 润，一律不准

计提效益工资及超承包任务分成，凡库存有问题商品

（包括挂帐损失）增加和资产增值数 额 达 不 到要求

的，其损失和差额在承包者自有资金中扣补；对挤占

留利中的发展生产资金，用于奖金和福利的，要严格

按照国务院《 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 处

理。

十二、各地方、各部门不得 向企 业 乱摊派或集

资，以保护承包经营责任制企业的积极性，维护企业

合法权益。企业对乱摊派或集资有权抵制。
十三、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后，企业仍须按税法

规定纳所得税、调节税。企业超额完成承包任务应得

的好处，由财政部门按承包合同的规定同企业清算，

拨给企业。任何部门都不得在缴纳所得税、调节税时

直接抵扣或作收入退库处理。

十四、各地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应 实 行 自费改

革，但对财政收入分成比例低于50%的地区，中央财

政按规定给予适当补助。

十五、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既是搞活大中型企

业的有效办法，又是确定国家同企业分配关系政策性

很强的工作，各级财政部门既要积 极主动，又要严肃

认真，要一户一户 地测算、核定，成熟一批搞一批，

不要一哄而起，以保证承包经营责任 制的健康发展。
十六、商办工业企业比照财政部（87）财工字第

407号文发布的《关于国营大中型工业企业推行承包经

营责任制有关财务问题的暂行规定》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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